附件1：

中共仙源镇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名额分配表
	党组织名称
	党员数
	代表分配名额
	代表类型安排
	代表中应选女性代表

	
	
	
	镇下放领导干部代表
	各级领导干部代表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代表
	各条战线先进人物代表
	

	越山村党总支
	73
	11
	2
	3
	4
	2
	3

	弦歌村党总支
	78
	11
	2
	3
	4
	2
	3

	水东村党支部
	54
	10
	2
	2
	4
	2
	3

	龙山村党总支
	95
	12
	2
	3
	5
	2
	4

	仙源社区党总支
	67
	9
	
	4
	3
	2
	5

	机关党支部
	43
	12
	
	8
	3
	1
	4

	卫生院党支部
	8
	2
	
	1
	1
	
	1

	红松水泥党支部
	5
	1
	
	1
	
	
	

	鼎立混凝土党支部
	3
	1
	
	1
	
	
	

	仙源商会党支部
	4
	1
	
	1
	
	
	

	合计
	430
	70
	8
	27
	24
	11
	23


附件2：

关于镇党代会代表资格条件的指导意见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及省、市、区委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我区乡镇党代会代表候选人资格条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总体要求：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党代会代表必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代会代表人选要体现先进性和纯洁性，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密切联系党员群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具有履行代表职责的能力。
具体条件：被提名为乡镇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必须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共正式党员。
2．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坚决贯彻落实党组织的各项决策。
3．思想政治素质好，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4．模范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组织生活，团结同志，自觉接受党员和群众的批评监督。
5．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
6．有较强的履职意识和能力，能如实反映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7．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列为乡镇党代会代表候选人：
1. 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言论的。
2．曾受到刑事处罚或有涉黑涉恶行为受到处理，或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正在立案处理的。
3．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及以上党纪处分、撤职及开除政务处分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因问责）组织处理，尚未超过所受处分或处理有关任职限制期限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立案调查处理的。
4. 煽动、组织群众非正常上访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参加邪教组织、参与非法宗教活动、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的，以威胁、暴力、欺骗、贿赂等手段破坏或妨碍选举的。
5. 在民生、扶贫、“三资”管理等领域，有严重危害集体利益和群众合法权益行为的。
6.有失信行为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尚未撤销的。
7．其他不能提名的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宜列为乡镇党代会代表候选人：
1. 受到警告、严重警告党纪处分或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政务处分尚未超过所受处分有关任职限制期限的。
2. 近3年内受到调离岗位、降职组织处理的。
3. 近3年有考核不称职或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
4. 个人存在严重违法用地、损害生态环境等行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或被主管部门立案查处尚未整改的。
5. 在重点工程和中心工作中不支持、不配合，或因主观因素导致工作推进不力的。
6．道德素质不高、群众普遍反映不好的。
7．其他不宜提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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